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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
周麟畅

摘 要 劳动纠纷案件一直在我国案件数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，但目前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存在着诸多问题：救

助范围窄、门槛高；维权环节多；取证难；法律援助规定不合理；财政经费短期等。因此，应进一步加强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

律援助建设：建立规范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；简化劳动纠纷的处理程序；扩大劳动纠纷的受援范围；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；

发挥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作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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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我国司法部 1994 年初正式提出建立和实施中国的法律

援助制度以来，各大城市都纷纷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。到目前为

止，各地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帮助的案件数以万计，其中以劳

动纠纷案件居多，这为推动我国法制化建设、援助社会弱势群体

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但是，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，有待进

一步完善。因此，本文拟通过对目前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

现状进行分析，并对其困境提出初步的完善意见。

一、法律援助的起源与援助范围和形式

法律援助制度于 15 世纪末起源于英国，19 世纪末 20 世纪

初在美国和西欧各国兴起。时至今日，法律援助已由单纯针对穷

人的慈善行为发展为公民的政治权利、国家责任、乃至福利国家

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萌芽于 1993

年左右，截至 2006 年，具有行政性质和依照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援

助机构多达 3149 个，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初步形成。我国 32 个

省、市、自治区都有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和专职从业人员。①

根据《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》（司发通[1997]

056 号）的解释，“法律援助，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

指导和协调下，律师、公证员、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

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、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

项法律制度。”

我国行政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范围在国务院发布的《法律援

助条例》中列举了六项：1．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；2．请求给予社会

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；3．请求发给抚恤金、救济金

的；4．请求给付赡养费、抚养费、扶养费的；5．请求支付劳动报酬

的；6．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。援助对象是因经

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公民。

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以下形式：1．法律咨询、代拟法律文书；2．

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；3．民事、行政诉讼代理；4．非诉讼法律事务

代理；5．公证证明；6．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。

二、我国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现状

劳动纠纷又称劳动争议，狭义的劳动争议是指用人单位和劳

动者因实现劳动权利或履行劳动义务发生的纠纷；广义的劳动争

议是指用人单位及其雇主组织和劳动者及工会因劳动关系所发

生的纠纷。②

自从 2008 年起，随着《劳动合同法》和《就业促进法》的实施，

一些用人单位的隐性违法用工现象逐渐显现，由此引发的劳动争

议案件正如法律实施前所预测的那样，已经呈现激增态势。特别

是 2008 年前两个月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急剧增长。与 2007 年同

期相比，各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的增幅

普遍在 50%以上，有的地方甚至是 3~5 倍。③

在这些劳动纠纷案件类型中，劳动报酬纠纷占整个劳动争议

案件的第一位，且报酬争议的形式已由简单的克扣、拖欠工资，扩

大到工资总额、加班工资、工资变更争议等。例如，2008 年 1~4

月份上述类型案件占案件总数的 39%；事实劳动关系纠纷约占案

件总数的 15%；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约占 12%。其他因开除、

除名、岗位调整等引发的争议，因劳动者户口、人事档案和社会保

险关系办理等引起的劳动争议也占有一定比例。④

在劳动纠纷案件中，劳动者常常处于弱势地位，法律意识淡

薄，而律师费用对他们（特别是农民工）而言也显得过于昂贵，并

且大量的劳动纠纷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和稳定，因此法律援助在

这类案件中显得格外重要。

三、我国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

虽然劳动纠纷案件有很多种，但是能申请法律援助的只有两

种：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因工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，并且劳动

者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要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困难

标准。而其他类型的劳动纠纷案件都无法获得法律援助。而且

在一般情况下，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义务机关或义务人所在地的

法律援助机构提出，如国务院《法律援助条例》第 14 条规定：“请

求支付劳动报酬的，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

机构提出申请”。而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形式主要有法

律咨询、审查劳动合同、代写法律文书、诉讼代理、非诉讼法律事

务代理（代理当事人参加和解、调解、仲裁等）、公证证明等。可在

近几年的实施过程中，我国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存在的弊

端日益突出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法律援助范围窄、门槛高

正如上文中提到，劳动纠纷案件有很多种，但是只有请求支

付劳动报酬和因工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能申请法律援助，而且

还要求劳动者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。这导致其他类型的劳动纠

纷案件都无法获得法律援助，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。可见，我

国对劳动纠纷的法律援助范围过窄、门槛过高，不利于对劳动者

的保护。

（二）法律援助维权环节多，周期长，成本高

我国劳动争议实行协商、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的处理程序。其中

协商和调解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程序，非必经程序；而仲裁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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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争议处理的必经前置程序，劳动争议只有经过仲裁机构的仲

裁，当事人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。人民法院的审判则是劳动争议

的最终程序。这导致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

裁、法院一审、二审、强制执行才能完成，如果是工伤维权则程序

就更为复杂，其程序最高可达 19 项。而且，很多工伤保险待遇的

获得，需要经过多次的劳动争议仲裁与民事诉讼。

（三）调查取证困难

法律援助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，常常遇到公安、劳动、工商

等部门的不配合和劳动者所在企业的阻挠，更有些部门地方保护

主义思想严重，过分偏袒本地企业。而且劳动者法律意识和自我

保护意识的不到位也妨碍了取证。例如很多劳动者务工时没有

劳动合同、上岗证、工资单等，在出现劳动争议时，难以证明与该

企业存在劳动关系。

（四）法律援助规定不合理

国务院《法律援助条例》规定，公民申请法律援助，应当向义

务人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。但现实中，劳动纠纷案件

中义务人所在地是打工地，而一些劳动者在发生工伤、交通事故

等事件后，归乡心切，往往回到原籍，难以返回打工地寻求法律援

助，这也容易造成法律援助资源的不合理配置。⑤

（五）财政经费短缺

由于法律援助工作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得不到重视，政府每年

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的数量有限。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

均对我国政府每年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进行了描述，2004 年我

国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不到一毛钱，2005 年全国各地拨付法律援

助经费 26220 万元，中央财政首次拨付 5000 万元专项资金，支持

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。由于投入经费的有限，许多法律援

助机构在审批法律援助案件时从严掌握，遏制了法律援助扩张的

势头。各项宣传活动经费捉襟见肘，造成法律援助知晓率低，在

客观上形成了“宣传少——了解少——使用少——实施少——作

用小——经费少”的恶性循环⑥。

四、我国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的改进建议

针对当前劳动纠纷案件中法律援助的困境，笔者认为可以从

以下方面加以完善：

（一）建立规范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

目前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为国务院的《法律援助条

例》，属行政法规，立法级别比较低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根据行政法

规的授权，可以制定本区域内的地方性法规。各地方的地方性法

规对现有的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均有一定的扩大，但又不完全相

同，这人为造成了申请人在不同区域获得法律援助的不平等，并

且由于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的问题，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作用

的有效发挥。如，自从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规定》

实施后，公安、检察部门成为当事人与法律援助机构联系的中介，

这与两部门追究犯罪的本职相冲突，使刑事法律援助处于尴尬的

境地。因此，通过制定级别高、内容全的《法律援助法》是建立我

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，也是统筹开展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纲要。

（二）简化劳动纠纷的处理程序

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、法院一审、二

审、强制执行才能完成，导致了劳动者维权之路漫长。而且劳动

争议处理的“仲裁前置”原则自从《劳动法》实施以来，已暴露了司

法资源浪费、无法体现当事人“意思自治”和仲裁自愿原则、仲裁

效率低下等弊端。因此，我觉得可以实行“裁审分立、各自终局”

的机制，即劳动纠纷发生后，当事人可以从仲裁或诉讼方式选择

其一，并且两者分别有终局的效力，当事人经仲裁裁决后，不得再

向法院起诉。⑦

（三）扩大劳动纠纷的受援范围

目前在劳动纠纷案件中，只有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因工伤请

求赔偿的法律事项能申请法律援助，而更多劳动纠纷案件中当事

人无法寻求法律援助。因此，笔者认为可以逐步扩大劳动纠纷的

受援范围，直至所有劳动纠纷案件，以尽可能为劳动者提供法律

援助。但前提是得增加法律援助人员的人数、经费投入以及保正

援助质量。

（四）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

通过普法活动、媒体报道等进行宣传，让广大劳动者明白哪

些劳动纠纷可以申请法律援助、法律援助的具体内容，以及法律

援助与劳动仲裁、诉讼的不同。

（五）发挥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作用

目前，国内超过 50 所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援助中心。

高校法律援助组织是高等学校的法学院的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

（社团）或法学院教师主导、学生参与的法律援助组织。很多学者

认为，高校法律援助组织是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有机结合的

最佳途径，是扩大法律援助队伍，构建社会法律信仰的最佳方法。

但是，高校法律援助面临多方的困境，比如：高校法律援助的

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；高校法律援助制度在法律和民众中没有完

全认可；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大学生通常不能代理案件，因为法

律并没有赋予学生适格主体的身份，对案件风险和相关责任也没

有明确规定；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人员缺乏稳定性，这是由于高校

学生流动性大这一特点造成的，因此如何协调高校法律援助服务

和高校法律诊所教育的关系也变得十分重要；高校法律援助组织

制度也不完善等。⑧因此，要充分发挥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作

用，必须加强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和宣传力度。

总之，劳动纠纷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在维护弱者权益方面发挥

着巨大的作用。但我国的法律援助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存在诸多问

题，其改进之路还很漫长。对于劳动纠纷案件的当事人而言，由

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原因，法律援助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，并且

为劳动者维权举步维艰。但我们相信，随着法律援助总体制度的

不断完善，劳动者将会越来越多地享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福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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